
看点 C032024年3月1日 星期五

编辑：褚思雨 组版：李腾 校对：李从伟

2022年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

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儒商作为承载儒家文化的重要群体在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应当

发挥不可或缺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彰显儒商在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中的使命与担当。

一、非遗保护与传承呼唤有使命感的儒商群体

2003年10月1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

称《非遗公约》)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教

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2006年4月20日，在《非遗公

约》批准国达30个之后的3个月正式生效；截至2023年2月17

日，已有181个国家加入《非遗公约》。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

加入《非遗公约》，从此，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成为了以政府

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国家行为。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05〕18号)，中国在批约5年之后的2011年即颁

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

遗法》)，通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

(以下简称“研培计划”)等项目持续开展全国范围的非遗保

护理念和技能培训，面向公众广泛开展线下线上传播展示活

动等。从2001年“昆曲”被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算起，截至目前，中国非遗项目共有7项列

入《急需保护名录》，35项列入《代表作名录》，1项入选《优秀

保护实践名册》，总数43项，位列世界第一，为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非遗保护的紧迫性需要有实力的企业群体

20多年来，中国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代表性名录

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认定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

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批1557项；认定各级代

表性传承人9万多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批3068

名。全国设立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但是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也直面种种挑战。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社会的

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急剧、全面变迁之际，许多非遗实践

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空间不断萎缩，面临巨大挑战。相当一部

分非遗项目因为传承环境变化、传承人工作不到位、传承保

护经费不足以及传承保护机制不健全而面临濒危，少数非遗

项目因为传承人离世或者失去传承能力而逐渐消亡。儒商作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有责任把自己的事业与非遗

保护工作结合在一起，推动非遗保护事业进一步发展。

(二)非遗保护的政策性鼓励有担当的企业参与

2011年颁布的《非遗法》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家鼓励和支

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

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

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单位

予以扶持。单位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

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

儒商企业应当依靠国家法律法规的支持，担当起非遗传

承保护的使命，挖掘非遗元素，开发非遗文化市场和文化服

务，推动国风国潮，繁荣当代经济。

(三)非遗保护的生产性提供实业发展引导

2012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的指导意见》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

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

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

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目前，这一保护方式

主要是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领域实施。

《指导意见》强调要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根据自身条件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馆(室)和传习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设施建设。

目前国家正在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继续推进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稳步推进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存

续状况评估。深入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中国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创新开展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工

作，探索建设一批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示范区，培育形

成传统工艺优势特色产业带或产业集群，认定一批国家级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积极推动非遗馆、非遗工坊建设。办

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和非遗购物节、中国成都

国际非遗节、中国非遗博览会、北京国际非遗周、非遗品牌

大会等活动。

儒商企业应根据国家关于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政策，

积极探索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领域的生产性保护渠道，把企业发展目标与非遗生

产性保护的宗旨紧密结合，把非遗传承保护融合到企业运作

发展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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